
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攻厅

新财资环 匚2022〕 82号

关于下达⒛” 年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
(第二批 )预算的通知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财政局 :

才据财政部 《关于下达 2022年水污染防治资金预算 (第 二

批 )的 通知》(财资环 匚2022〕 57号 )和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关于申请下达 ⒛22年 中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第二批 )的

函》(新环科财函 匚2022〕 495号 ),经研究,现下达你地州

2022年 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 (第 二批 )预算 4423万元 (详 见

附件 1),支 出功能分类科目列
“2110302水体

”,政府收支分

类科目列
“211节能环保支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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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工作

部署,按照自治区财政厅 《关于印发<自 治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管理的工作方案)的 通知》(新财预 E2018〕 158号 )、 《关于开

展自治区本级 2019年度项目支出绩效监控工作的通知》(新财

预 E2019〕 34号 )和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治区本级项目支出绩

效监控工作的通知》(新财预 匚2019〕 70号 )的 要求,自 治区

生态环境厅负责按照 2022年水污染防治资金绩效目标表 (附件

2),做好绩效监控。年终,自 治区生态环境厅负责开展绩效自

评工作,汇总形成自评报告,报送自治区财政厅 (资环处 ),并

对自评结果真实性负责。

请按照 《关于印发 〈自治区财政资金使用跟踪反馈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新财预 〔2016〕 113号 )要求,加强对资金

使用情况的监管,每月 25日 前向自治区财政厅报送 《自治区财

政资金使用情况跟踪反馈单》。

有关单位或个人违规使用资金的,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

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按照 《预算法》《公务员

法》《彳亍政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

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附件:1。 2022年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 (第二批 )分配表

2.2022年度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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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2年 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 (第二批 )区域绩效

目标表

4.⒛22年 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 (第二批 )绩效目标

分解表

5.自 治区财政资金使用情况跟踪反馈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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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年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 (第二拈1)分配表

单位 :万元

序

号
承担单位 项 目名称 实施内容与规模 金额

博州 4423

l

博州生态环

境局温泉县

分局

温泉县区域再生水

循环综合利用项目

1.查干电格乡污水处理厂尾水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及博河查干苏

木村段生态修复项目包括: (1)查干电格乡污水处理厂尾水人

工湿地,湿地设计处理水量为1100立方米/日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潜流湿地2400平方米、de4oOHDPE进 水管100米 、de4o0HDPE排

水管300米、阀门井l座 。 (2)博河查干苏木村段生态修复项

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滨河缓冲带 (查干苏木村段 )16000平方米
。2.哈 日布呼镇污水处理厂尾水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及博河查干

阿热勒村段生态修复项目包括: (1)哈 日布呼镇污水处理厂尾

水人工湿地,湿地设计处理水量为1300立 方米/日 ,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潜流湿地2800平方米、de每o0HDPE进 水管150米 、

de400HDPE排 水管500米、阀门井 1座 。 (2)博河查干阿热勒村

段生态修复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滨河缓冲带 (查干阿热勒村

段)⒛000平方米。

3203.25

博乐市水利

局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

州博尔塔拉河 (博

乐市青镇-小镇段 )

水环境治理与生态

修复项目 (二期 )

在设计处理水量为300立方米/日 的贝林哈日莫墩乡污水处理厂

末端建设小微湿地。该段拟选址博尔塔拉河 (贝 乡污水处理厂

段)河道长度约2千米,平均河宽⒛0米 ,利用该段博尔塔拉河

采砂坑建设缓冲带和人工湿地,净化水质、修复生态环境,建
设小微湿地54亩 ,生态缓冲带60亩 ,自 然湿地24亩 。

12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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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度水污染防治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

(⒛22年 度 )

专项名称 水污染防治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生态环境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资金情况 (万 元 )

年度资金总额 30193.24

其中:中央补助 25496

地方资金 4697.24

年度总体目标
持续推进自治区水污染防治工作,支持相关地区开展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良好水体等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水环境质量稳定向好,达到年度水质目标。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整治数量 (个 )

新增化学需氧量削减量 (吨/年 )

新增氨氮削减量 (吨 /年 ) 5

新增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量 (万吨/

年 )

91.25

地下水污染场地修复或风险管控个数
(个 )

l

新增湿地恢复面积 (平方公里 ) 0.006

新增河湖生态缓冲带修复面积 (平方

公里 )

0.31

质量指标 项 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开工率 100%

完工率 ≥25%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地表水水质优 良 (达到或优于m类 )

比饣刊
达到国家下达的年度目标值

地表水劣Ⅴ类水体降低比例 达到国家下达的年度目标值

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

质达到或优于HI类 比例
达到国家下达的年度目标值

地下水质量极差控制比例 达到国家下达的年度目标值

满意度指标 相关受益方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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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年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 (第二批 )区域绩效目标表

(2∞2年度 )

专项名称 水污染防治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生态环境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资金情况 (万元 )

年度资金总额 491壬。9

其中:中央补助 4423

地方资金 壬91.9

年度总体目标 持续推进自治区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支持相关地区湿地、河湖缓冲带建设,推进水环境质量稳定向好。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增湿地面积 (平方米 ) 茌1000

新增缓冲带面积 (平方米 ) 76000

新增自然湿地修复面积 (平方

米 )
16000

建设排水管道 (米 ) 800

建设进水管道 (米 )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开工率 100%

完工率 ≥ 25%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改善当地水生态环境质量 有效改善

满意度指标 相关受益方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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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20”年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 (第二批 )绩效目标分解表

(⒛22年度 )

专项名称 水污染防治资金

项目名称 温泉县区域再生水循环综合利用项 目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生态环境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地方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

蒙古自治州财政局
地方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

古自治州生态环境局

项 目承担单位 博州生态环境局温泉县分局

资金情况
(万 元 )

年度金额 :

3559.15

其中:中央补助
3203.25

地方资金
355,9

其他资金
0

年度总体目

标

1.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改善博河上游水生态环境质量,维护区域生态安全。2.改 善哈日布呼镇、查干电格乡污水处理

厂出水水质,确保出水水质达到国家乡镇污水处理站1级 A标准。3.改 善博河上游沿岸植被、绿化范围,突 出博河生态

文化长廊建设主题。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增缓冲带面积 (平方米 ) 36O00

建设排水管道 (米 )

建设进水管道 (米 )

建设潜流湿地面积 (平方米 ) 5200

质量指标 项 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工程按期完成率 10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博河上游水生态环境有效改善 有效改善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维护区域水生态安全 持续保持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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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 (第二批 )绩效目标分解表

(⒛22年度 )

专项名称 水污染防治资金

项目名称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河水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项目 (二期 )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生态环境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地方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

蒙古自治州财政局
地方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

古自治州生态环境局

项 目承担单位 博乐市水利局

资金情况
(万元 )

年度金额 : 1355.75

其中:中 央补助 1219.75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0

年度总体目

标

博尔塔拉河水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项目二期 (⒛ 22年 7月 2023年 7月 ),计划在博乐市贝林哈日莫墩乡河段建设小微湿

地54亩 ,建设生态缓冲带60亩 ,自 然湿地24亩。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增小微湿地面积 (平方米 ) 36000

新增生态缓冲带面积 (平方米 ) 40000

新增自然湿地修复面积 (平方米 ) 16000

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工程按期完成率 10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区域生态安全 有效保障

可持续影响指标 河道生态环境 有效改善

满意度指标 相关受益方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 90%



附件5

填报单位 (盖章):

自治区财政资金使用情况跟踪反馈单

填报 日期:     主要领导 (签字):

自

治

区

安

排

拨

付

资

金

自治区下达资金文号

下达时间

自氵区下达专项资金名称

自治区下达指标金额 (万 元 )

地

州

或

本

级

部

门

安

排

使

用

资

金

收到自治区下达资金时间

各地州市或本级部门下达 (拨付)文号

各地州市或本级部门下达 (拨付)时间

各地州市或本级部门下达 (拨 付)金额
(万 元 )

截止目前实际支出数 (万 元 )

截止目前未支出数额 (万元 )

实际支出进度

未支出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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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新疆监管局,自 治区审计厅、生态环境厅,本厅预算

处、国库处、财政内控监督处、财政绩效评价中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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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7月 7日 印发


